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
关于给王一成等同志颁发慰问金的决定

扬义字〔2025〕50号

2026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，为全面贯彻落实《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，体现党和政府的关怀，进一步弘扬见义勇为精神，传播正能量，让见义勇为人员真切感受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爱，激励更多人民群众投入到见义勇为行列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市开展走访慰问见义勇为人员活动，给下列47个见义勇为牺牲人员亲属、伤残人员、困难家庭及先进个人代表发放慰问金。
一、广陵区：

曹  波、颜春山各1万元；

李庆文5000元；

乐万军、陆维德、王  俊、咸明扣各3000元。

二、邗江区：

冯国钰、孙玉龙、严子相各1万元；

孙维亮、刘康宝、郑尧林、李华德各5000元；

王永芳3000元。
三、江都区：

葛宝松、樊忠毅、 朱晓东各1万元；

曹友林5000元；

林伯珠、李克杰各3000元。

四、宝应县：

张志成、蔡洪发各万1元；

雷永前、鲁东富、王  标、成宝贻各3000元。

五、仪征市：

束德友1万元；

金  祥、王秀翠5000元；

马海霞、殷翠莲、朱  宇、傅佩东各3000元。

六、高邮市：

朱炳国、夏世祥、郭寿荣、耿高鹏各1万元；

陈品山5000元；

王、斌、韩  军各3000元。

七、开发区：

孙华明1万元；

丁宏山3000元。

八、景区：

王一成、荣志强各5000元。

九、生态：

焦彬彬1万元；

陈兵3000元。

共47人，颁发春节慰问金282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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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12月23日

报：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，省民政厅、省公安厅，省见义勇为基金会
    市公安局，盛市长、胡主任

送：各县（市）公安局、公安分局、政治处

本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理事、监事，各见义勇为基金会、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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